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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特約案156  

A醫院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於民國（下同）103年間因

違反有關規定，先後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依全民

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下稱特約及管理辦法）第36條規

定，予以違約記點，共達3次，但A醫院對此3次記點均未提起救濟。同年

12月間A醫院再有違反，健保署乃依特約及管理辦法第38條第2款規定，

予以停約一個月（自104年1月1日起至同月31日止）。104年11月間，A醫

院又因違反有關規定，經健保署依特約及管理辦法第40條第1項規定，終

止特約1年（105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嗣A醫院於106年1月

間向健保署申請特約，健保署乃依特約及管理辦法第5條第1項第1款規

定，通知A醫院不予特約。試問： 

(二) 如A醫院對健保署上述不予特約之通知有所不服，經複核、爭議審議

等程序後，提起行政訴訟。該不予特約之通知，其法律性質為何？A

醫院應選擇何種訴訟類型？（請分析各種可能選擇之訴訟類型，並明

示所採見解與理由）（40分） 

(三) 如A醫院主張其相關違反規定之行為，已分別遭受停約1個月、終止特

約1年之處罰；健保署又決定不予特約，有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其

主張有無理由？（20分） 【110司律】 

156 本題第一小題：「(一)如A醫院於103年12月20日收到停約一個月之通知後，對其

遭受停約一個月之處置有所不服，經複核、爭議審議等程序後未獲救濟，104年3
月間欲提起行政訴訟，其訴訟類型應為何？如A醫院於對其遭受停約1個月之行政

訴訟程序中，始主張之前記點3次之違法性，行政法院應否一併審查？（40分）」

乃涉及「構成要件效力」之相關問題，有關說明，參：本書「第三章／第一節／

貳／二／(三)」。 

試題回顧 

  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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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1】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6條（第1項至第3項） 

本保險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保險人核定案件有爭

議時，應先申請審議，對於爭議審議結果不服時，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 

前項爭議之審議，由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辦理。 

前項爭議事項審議之範圍、申請審議或補正之期限、程序及審議作業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第66條第1項 

醫事服務機構得申請保險人同意特約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申請特約為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之醫事服務機構種類與申請特約之資格、程序、審查基準、不予特約之條件、

違約之處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參考法條2】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民國101年12月28日修正

發布） 

第1條 

本辦法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本法）第66條第1項及第67條第1項規定訂定之。 

第3條第1項 

符合附表所定，領有開業執照之醫事機構，於向保險人申請特約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時，應檢具該附表所定相關文件。 

第3條第2項 

保險人應於受理前項申請後30日內完成審查，必要時得延長30日，並應通知申請人。 

第5條第1項 

申請特約之醫事機構或其負責醫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於5年內不予特約： 

一、同址之機構最近5年內，受停約或終止特約2次以上。 

二、終止特約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次受停約或終止特約。 

三、停約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次受終止特約或停約2次以上。 

第7條第1項 

醫事機構申請特約，經審查合格後，保險人應與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第2條所定之原

則簽訂契約。 

第36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保險人予以違約記點一點： 

一、未依醫事法令或本保險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轉診業務。 

二、違反第10條至第14條、第16條至第17條、第25條、第32條第2項、第33條或第34

條規定。 

三、未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規定，核對保險對象就醫文件。但急診等緊急醫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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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於事後補繳驗保險憑證者，不在此限。 

四、未依本保險規定，退還保險對象自墊之醫療費用。 

五、未依本法之規定向保險對象收取其應自行負擔之費用或申報醫療費用。 

六、不當招攬病人接受本保險給付範圍之醫事服務，經衛生主管機關處分。 

七、不當向保險對象收取自付差額品項之費用，超過保險人所訂之差額上限者。 

八、違反本法第73條之規定者。 

九、經保險人通知應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第38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停約1個月。但於特約

醫院，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

務，予以停約1個月： 

一、違反本法第68條、第80條第1項規定，經保險人分別處罰3次後，再有違反。 

二、違反依第36條規定受違約記點3次後，再有違反。 

三、經扣減醫療費用3次後，再有前條規定之一。 

四、拒絕對保險對象提供適當之醫事服務，且情節重大。

第40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終止特約。但於特約醫院，得按其

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予以停約

一年： 

一、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或其負責醫事人員依前條規定受停約，經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

有前條規定之一。 

二、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情節重大。 

三、違反醫事法令，受衛生主管機關廢止開業執照之處分。 

四、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之人員，為保險對象執行醫療業務，申報醫

療費用，情節重大。 

五、停約期間，以不實之就診日期申報，對保險對象提供之服務費用，或交由其他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申報該服務費用。 

六、依第一款至前款規定，受終止特約或停約一年，期滿再申請特約後，經查於終止

特約或停約一年期間，有前款所定情事。 

依前項規定終止特約者，自終止之日起一年內，不得再申請特約。 

第48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不服保險人依本辦法規定處置所為之通知時，得於收受通知後30日

內，以書面申請複核，但以一次為限。 

保險人應於收到前項申請書後30日內重行審核，認為有理由者，應變更或撤銷原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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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作答提示 

第二小題旨在測驗考生對於「不予特約」之實體法上定性及其對應之

救濟問題，呼應本章第一節對於行政制裁法外在體系之概念描述：基於裁

罰性不利處分仍是行政處分，因此可採取與行政作用法相同之審查思維。

另外，本題要求盡可能分析各種可能的訴訟類型，因此勢必在實體法上容

有不同的定性結果可能。至於第三小題則是關於健保署之不予特約處分是

否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的問題。

擬答    
【共1,385字】 

(二) 關於不予特約之法律性質及其救濟方式，討論如下： 

1. 不予特約係屬「行政處分」，應提起「課予義務訴願、訴訟」救濟

之：

(1) 實務上認為不予通知具有單方而無容許當事人合意磋商之性質，

並係健保署基於公權力地位所為之「行政處分」（95年7月份決

議），相對人A醫院對該處分不服，而欲與健保署締結健保特

約，則應循序提起「課予義務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訴願

法§2Ⅰ、行訴法§5Ⅱ）。 

(2) 附帶論之，若僅提起「撤銷訴願」及「撤銷訴訟」以除去不予特

約處分之規制效力，則尚無法達到A醫院與健保署締結健保特約

之目的，蓋健保特約之締結須由健保署審核合格後，作成准許特

約之行政處分後，始得簽訂。因此，僅提起撤銷訴願及撤銷訴

訟，屬於「孤立的撤銷訴訟157」，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行政法院

應為駁回A醫院訴訟之裁定（行訴法§107Ⅰ）。 

157 有關「孤立的撤銷訴訟」之概念說明，參：本書「第六章／第二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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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予特約係屬「公法上意思表示」，應提起「一般給付訴訟」救濟

之：上開實務見解係建立在否認「雙行為併用禁止原則158」之前提

上（或說是雙行為併用禁止原則之「例外」），若依部分學說見解

肯定雙行為併用禁止原則之見解，則健保署依特約及管理辦法第5條

第1項所為之不予特約，應認為是「拒絕締結健保契約」之「公法上

（契約上）意思表示」，從而相對人A醫院不服該等意思表示，應

提起行訴法第8條第1項之「一般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法院判命健保

署作成締結健保契約之公法上（契約上）意思表示。

3. 不予特約係屬「觀念通知」，應提起「一般確認訴訟」救濟之：本

件A醫院於106年申請締約時，已於104年分別受停約及終止特約之

處分共二次，依特約及管理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健保署應不予特

約。故健保署不予特約之表示，僅係重申上開規定之義務，該表示

本身並未創設任何的規制效力，A醫院與健保署間不予特約之法律

關係係因上開規定所生，因此似可解釋為一種「法定義務的重

申」，性質上屬於「觀念通知」。A醫院若對該表示不服，應提起

行訴法第6條第1項前段第2選項之「一般確認訴訟」，請求確認A醫

院與健保署間不予特約之法律關係不存在。

(三) A醫院主張無理由： 

1. 不予特約係屬管制性不利處分，不生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之問題：

(1) 按所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係指禁止針對同一行為予以多次處

罰，此等原則可從法安定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以及比例原則加以

158 有關「雙行為併用禁止原則」之說明，參：本書「第三章／第一節／貳／三／

(二)」。 


